
2016

年
4

月
19

日星期二 首席编辑：王娟创意：陈艳质检：李春晓
晚报广告咨询热线：

6263965

信阳

A

3

现场

车未停稳车门打开
乘客摔伤谁来担责

信阳消息（首席记者韩蕾
通讯员熊莉萍）近年，一些公
交车和公交线路被私人承包，

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，“多拉快
跑”成为一种常态。 一些公交
车司机认为，车辆买了保险，

出了事故就由保险公司理赔，

自己完全不用承担责任， 所以
为了节省时间置乘客的安全
于不顾， 常常在进站的时候，

在车辆半停稳状态上下乘客，

因此造成乘客摔伤的事件多次
发生。

近日， 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
民二庭就审结了一起乘客从未停
稳的公交车上摔下， 而引发的一
起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。

2014

年
7

月
7

日
15

时，

刘某某驾驶公交车沿光明路由
南向北行驶至信阳市第三小学
路段站牌， 车内乘客张某某在
后车门等候下车。车尚未停稳，

司机刘某某即打开后车门，致
原告张某某从车上摔下受伤。

经信阳市公安交警支队平桥勤
务大队认定，刘某某负全责，张
某某不承担责任。 经查，豫
S*****

公交车车主是刘某某，

挂靠在信阳市公共交通总公
司， 该车在中国人寿财产保险
股份有限公司信阳分公司投有
交强险和商业险。原告张某某诉
至法院，要求刘某某、信阳市公
共交通总公司、 中国人寿财产
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信阳分公司
赔偿其医疗费、误工费、护理费

等各项费用共计
29273.82

元。

一审法院认为， 原告张某
某在事故发生前是车上乘坐
人，事故发生时被摔下车，瞬间
已由车上人员转化为第三者，

原告的损失首先应由中国人寿
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信阳市
分公司在交强险范围内赔偿，

不足部分按责任在商业险内赔
偿。 被告信阳市公共交通总公
司是肇事车辆的挂靠单位

,

应
当承担连带责任。

宣判后， 中国人寿财产保
险股份有限公司信阳分公司不
服， 向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
起上诉。 其上诉理由之一即被
上诉人张某某属于车上乘客，

不属于第三者， 交强险不应赔
偿。二审法院认为，从机动车第
三者责任保险制度设立的目的
考虑，不应对“第三者”的范围
作扩展性解释， 受害人是否属
于第三者应从危险发生时计
算， 而非受害人受到伤害时起
计算。 该起事故危险发生之始
即车辆尚未停稳车门打开的瞬
间， 而这一瞬间张某某尚处在
车上，应定性为“车上人员”，故
上诉人称张某某属车上乘客

,

交强险不应赔偿的上诉理由成
立
,

本院予以支持。因豫
S*****

公交车未购买车上人员责任
险， 张某某的损失应当由司机
刘某某赔偿，豫

S*****

公交车
的挂靠单位信阳市公共交通总
公司应承担连带责任。

107国道连发两起车祸
造成1死1伤

信阳消息（首席记者李
亚云）

18

日凌晨，

107

国道沪
陕高速路口及沪陕高速铁路
桥附近先后发生两起车祸，

时间相距
2

个小时左右，造
成

1

名司机当场死亡，

1

人
受伤。

记者从市交警支队了解
到，

18

日凌晨
2

时许， 许昌
万里运输公司驾驶员刘广利
驾驶载有液氨化学品的一辆
重型半挂牵引车从驻马店到
许昌， 沿

107

国道由北向南
行驶至信阳市河区双井乡
沪陕高速路口处时， 撞至路

面中心水泥护栏， 造成车辆
侧翻受损。

18

日凌晨
4

时
20

分左
右， 李忠杰驾驶一辆牵引车
挂车沿

107

国道由南向北行
驶至信阳市河区双井乡沪
陕高速铁路桥南约

100

米处
时， 与前方停在道路上等待
通行的

3

辆车（一辆货车、两
辆轿车）相撞，造成李忠杰当
场死亡、 其车上一人受伤的
交通事故。

两场事故发生后， 相关
人员均第一时间报警。 接警
后，我市交警、消防、辖区派

出所人员立即赶到现场紧急
救援。 据市交警支队工作人
员介绍，目前事故车辆均已经
拖至安全地带。 其中一辆车辆
所载液氨化学品不属于剧毒
危险品，没有发生泄漏。 下一
步， 公安机关将对企业负责
人和驾驶员进行依法处理。

据市交警支队工作人员
介绍， 两场交通事故均是由
于驾驶员疲劳驾驶造成。 交
警部门提醒广大司机朋友，

夜晚行车注意安全， 不疲劳
驾驶，不超速行驶，要与前车
保持安全距离。

4

月
18

日上午，

2016

年全国公路自行车冠军赛（信阳站）男子组
200

公里个人赛开赛前， 河北岸琵琶桥西侧的
3.2

米限高杆被一辆
卡车撞断，倒在了赛道上，相关部门迅速展开现场清理工作，保证比赛
顺利进行。 首席记者周涛摄

险! 卡车撞断限高杆


